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瑞丽市2024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

瑞丽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目前，瑞丽市共收到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万元。

根据《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德财农〔2021〕92号），市农业农村局及时起草2024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并征求市财政局意见后形成2024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审定稿），计划列入2024年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的项目1个、投入50万元，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为充分发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使用效益，现将2024年州级第一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上报，涉及使用项目资金50万元，特恳请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批准同意实施上述项目计划。

当否，请批示。

附件：1.2024年瑞丽市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计划

2.2024年瑞丽市州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及绩效表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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